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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11号—— 

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》及其 

应用指南（征求意见稿） 

修订说明 

 

一、修订背景 

为了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

秩序 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„2021‟

30号）中“持续提升审计质量”和“完善审计准则体系”的要求，

解决审计实务中的问题和难点，保持我国审计准则与国际准

则的持续全面趋同，中注协在借鉴国际审计准则最新成果的

基础上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，对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

第 1211 号——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

大错报风险》及其应用指南进行全面修订。 

风险导向审计是当今主流的审计方法，注册会计师以重

大错报风险的识别、评估和应对作为审计的主线。识别和评

估重大错报风险是审计工作流程的起点，将在很大程度上影

响审计质量，不恰当的风险识别和评估甚至可能导致审计失

败。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环境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变化，注

册会计师面临着诸多挑战，这其中就包括如何在当今的新环

境下，更有效的针对不同规模或不同性质的被审计单位实施

风险评估程序，以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。近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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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我国的经济环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，有必要根据当今的

经济环境对相关审计准则作出适当的修订，对注册会计师提

出更为详尽和全面的要求并提供指引，以帮助注册会计师在

审计过程中恰当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，按照审计准

则的要求实施风险评估程序。 

二、修订的总体思路 

一是坚持风险导向、提升质量。坚持以风险为导向是注

册会计师执行审计工作的核心理念。围绕风险导向审计理

论，进一步强化并细化有关规定，指导审计人员在应用风险

导向审计思路时，更好地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，切实提

升审计质量。 

二是坚持问题导向、贴近实际。注重将国际准则的先进

成果与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执业实践结合，针对我国会计

师事务所审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提出明确、有针对性的工

作要求，引导注册会计师聚焦关键风险，降低审计风险。 

三是坚持国际趋同、符合国情。涵盖国际准则的所有要

求和内容，符合准则国际趋同的要求；同时，针对中国具体

情况，提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要求并提供更详细的指引，建

立健全国际趋同框架下中国化审计准则体系。 

三、修订过程 

2020 年 8 月，中注协成立项目组，启动了本准则及其应

用指南的研究起草工作。期间，项目组向部分会计师事务所

就在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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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研。 

为保证准则及其应用指南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项目组

起草完成初稿后，多次组织讨论会，并定向征求监管机构和

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，对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进行反复讨

论和修改完善。 

2021 年 11 月，中注协召开论证会，邀请相关监管机构

和会计师事务所代表进行研讨论证，并在充分听取、吸收各

方意见建议的基础上，对初稿作了进一步修改，形成征求意

见稿。 

四、修订的主要内容 

本次修订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或定义，同时在风险评估程

序和相关活动，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、适用的财务报告

编制基础以及内部控制体系各要素，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

险和工作底稿等方面作出了规范并提供了指引。主要修订内

容如下： 

1.强化了对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有关要求。征求意见稿将

了解被审计单位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作为了解被审计

单位中的一个单独部分阐述，并提出了更详尽的要求；对被

审计单位内部控制体系中的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作出了解

释，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；进一步明确了在了解被

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体系各要素时，需要了解哪些方面的控

制的设计是否有效以及这些控制是否得到执行。 

2.补充了与信息技术相关的规定和指引。征求意见稿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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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了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以及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时，

与信息技术有关的规定。例如，要求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风

险评估程序，以了解控制活动要素，包括识别使用信息技术

导致的相关风险和被审计单位用于应对这些风险的信息技

术一般控制。 

3.提出了新的概念或定义。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新的概念，

例如：“重要类别的交易、账户余额和披露”、“相关认定”，

以辅助注册会计师对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；“固有风

险等级”，以帮助注册会计师在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时，根据错

报发生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，对固有风险水平作出判断；

“固有风险因素”，其可能是定性或定量的，并影响认定易于

发生错报的可能性，定性的因素可能包括复杂性、主观性、

变化、不确定性，或者由于影响固有风险的管理层偏向或其

他舞弊风险因素而导致易于发生错报的其他因素。征求意见

稿还重新修订了“特别风险”的定义，将其与“固有风险等级”

和“固有风险因素”等新引入的概念相结合。 

4.明确了分别评估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要求。征求意

见稿指出，在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方面，应当分别评

估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，即注册会计师拟测试控制运行的有

效性，应当评估控制风险；拟不测试控制运行的有效性，应

当将固有风险的评估结果作为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。 

5.提出了新的总体评价的要求。征求意见稿指出，在风

险评估流程的最终阶段，根据已获取的审计证据，评估所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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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重要类别的交易、账户余额和披露的完整性。 

6.新增了“针对不同情形运用本准则的规定”和“自动化

工具和技术”部分内容。在应用指南的相关部分中单独加入了

“针对不同情形运用本准则的规定”和“自动化工具和技术”的

小标题，为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不同规模或复杂程度的被审计

单位时，如何灵活运用本准则作出了专门的说明，并对如何

在审计工作中利用自动化工具和技术提供了指引，以适应新

的审计环境。 

7.其他方面的修订主要包括：明确了通过实施风险评估

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可以为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提供

适当基础；针对在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过程中如何保

持职业怀疑作出了进一步规定并提供了指引；明确了审计工

作底稿可以为注册会计师保持职业怀疑提供证据，并在应用

指南中针对注册会计师如何记录其保持职业怀疑提供了指

引。 

五、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

关于本征求意见稿，我们希望听取您的意见和建议的问

题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.征求意见稿的框架结构是否合理？如果不合理，请说

明理由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2.征求意见稿中的相关规定是否能够适用于审计不同性

质、规模和复杂程度的实体？如果不能，请说明理由，并提

出意见和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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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征求意见稿中的相关规定是否能够有助于注册会计师

在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时恰当保持职业怀疑？如果不

能，请说明理由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4.征求意见稿第三十条至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是否能够有

助于注册会计师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、适用的财务报表

编制基础，以及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体系？如果不能，请说

明理由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5.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是否能够

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，以为设计和采

取应对措施提供基础？如果不能，请说明理由，并提出意见

和建议。 

6.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信息技术的规定和指引是否能够适

应当前的审计环境？如果不能，请说明理由，并提出意见和

建议。 

7.除了征求意见稿中的相关内容外，是否需要增加适合

我国具体情况的其他规定或指引？如果需要增加，请说明需

要增加哪些规定或指引，并说明理由。 

 


